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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7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3 年 11 月 28 日，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
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
此议案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要求。

2023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 5.27 元 / 股的价格回购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再符合激励计划相关激励条件的 44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 1,359,820 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完成后，注销该部分股票。

2024 年 2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2024 年 3 月 4 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和《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回购注销涉及公司 44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 1,359,820 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专用证券账户（证券
账户号码：B882333571），并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完成注销。 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1,359,820 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减少股份

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8,386,963 3.68% 1,359,820 97,027,143 3.6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573,622,343 96.32% 2,573,622,343 96.37%
总计 2,672,009,306 100.00% 1,359,820 2,670,649,486 100.00%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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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南京先生、董事

兼副总经理吴敌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平绪先生、监事叶南飚先生、监事朱冰女士、副总经理
戴福乾先生、副总经理黄河生先生（以下统称“本次增持主体”或“增持主体”），共 7 人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6 日起 3 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800 万元（其中：李南京先生增持
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吴敌先生、戴福乾先生每人增持不低于人民币 200 万元，其余 4 人每

人增持不低于人民币 100 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发科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55）。

● 实施结果：2023 年 12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本次增持主体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462,3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71%，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 2,877.4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各增持主体实施增持金额均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在承
诺的期限内实施完成。

一、增持股份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主体包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南京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吴敌先生、董事兼

副总经理陈平绪先生、监事叶南飚先生、监事朱冰女士、副总经理戴福乾先生、副总经理黄河生
先生，共 7 人。

2．本次增持主体计划自 2023 年 12 月 6 日起 3 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800
万元，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下限
李南京 董事兼总经理 1,000.00
吴敌 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00
陈平绪 董事兼副总经理 100.00
叶南飚 监事 100.00
朱冰 监事 100.00
戴福乾 副总经理 200.00
黄河生 副总经理 100.00
合计 1,800.00

3．本次公告前 6 个月，本次增持主体均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发科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二、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3 年 12 月 6 日至 2024 年 3 月 4 日，本次增持主体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4,462,343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1671%，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 2,877.4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各增持主
体实施增持金额均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在承诺的期限内实
施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实施前
本次
增持
数量（股）

本次
增持
金额
（元）

本次
增持
比例（%）

本次增持完成后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李南京 董事兼总经
理 91,279,390 3.4179 3,291,243 20,633,824.30 0.1232 94,570,633 3.5411

吴敌 董事兼副总
经理 479,091 0.0179 282,000 2,018,260.00 0.0106 761,091 0.0285

陈平绪 董事兼副总
经理 479,091 0.0179 160,000 1,006,600.00 0.0060 639,091 0.0239

叶南飚 监事 50,000 0.0019 145,000 1,010,288.87 0.0054 195,000 0.0073

朱冰 监事 82,038 0.0031 160,200 1,066,514.36 0.0060 242,238 0.0091

戴福乾 副总经理 471,455 0.0177 282,700 2,031,703.00 0.0106 754,155 0.0282

黄河生 副总经理 471,455 0.0177 141,200 1,007,688.00 0.0053 612,655 0.0229

合计 93,312,520 3.4940 4,462,343 28,774,878.53 0.1671 97,774,863 3.6611

注： 上表中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及本次增持股数情况均按最新股本列示， 增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完成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工作，公司总股本减
少 1,359,820 股，本次各增持主体的持股比例、增持比例均相应发生变化；除此之外，上表中数
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承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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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

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证书编号为 GR202344013811，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及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规
定，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连续三年（2023 年至 2025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
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原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 公司 2023 年企业所得税已按 15%的税率预缴，本
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不会影响公司 2023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六日

A 股代码：600015� � � � � � � � �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4—0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5 日在

北京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9 人，实际出
席监事 9 人，有效表决票 9 票。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规
章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行职工监事郭
鹏先生主持会议。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郭鹏先生为本行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郭鹏先生为本行监事
会主席。 任期自 2024 年 3 月 5 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郭鹏先生简历如下：
郭鹏，男，1976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常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北京市密云县政府副县长（副局级），北京市
密云区政府副区长；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纪委常委，
市监察委员会派出北京冬奥组委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 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监事
会主席、职工监事。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监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决定对第八届监事会提名委员
会成员调整如下：主任委员为赵锡军；委员为郭鹏、邓康、张宏。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A 股代码：600015� � � � � � � � �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4—0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郭鹏先生为本行职工监事，任期自 2024 年 3 月 4 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王明兰女士自 2024 年 3 月 4 日起不再继续履行职工监事职责。

郭鹏先生简历如下：
郭鹏，男，1976 年 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工程师。曾任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常委、组织干部处处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北京市密云县政府副县长（副局级），北京市
密云区政府副区长；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纪委常委，

市监察委员会派出北京冬奥组委监察专员，二级高级监察官。 现任华夏银行党委副书记、职工
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鹏先生未持有本行股票；其与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和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存在《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行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本行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 年 3 月 6 日

特别提示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创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26.284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委员会委
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06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与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开源证券、民生证券合称“联
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发行人与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2,126.2845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
数量为 212.628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0.00%。 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12.6284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0.00%。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339.6061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
上发行数量为 574.05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为 1,913.6561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22.43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4 年 3 月
4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创股
份”A 股 574.0500 万股。

根据《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山东中创软件商
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392.96 倍， 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91.4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48.2061 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
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0,330,565 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51,496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65.45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92996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4 年
3 月 6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4 年 3 月 6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2.43 元 / 股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4 年
3 月 6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
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4 年 3 月 6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民生证券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
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
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
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有
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以及获
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
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
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
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

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上证发〔2023〕33 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 为参与跟投的联席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深圳开源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
投资”）及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投资”）。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
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4 年 3 月 1 日（T-1 日）公告的《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事项
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创
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4 年 2 月 29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

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2.43 元 /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47,692.56 万元。 截至
2024 年 2 月 28 日（T-3 日），开源投资和民生投资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共 212.6284 万股，各获
配股数为 106.3142 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民生证券将在 2024 年 3 月 8 日（T+4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联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开源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 106.3142 5.00 23,846,275.06 24

2 民生投资 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 106.3142 5.00 23,846,275.06 24

合计 - 212.6284 10.00 47,692,550.12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

商）于 2024 年 3 月 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
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了本次中创股
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814，3814，9542
末“5”位数 81767，94267，69267，56767，44267，31767，19267，06767，72432
末“6”位数 083467，583467

末“7”位数 6112727，7362727，8612727，9862727，4862727，3612727，2362727，1112727，6033232，6968000

末“8”位数 1616588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创股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 15,309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中创股份
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 年修订）》（上证发〔2023〕36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3〕19 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4 年 3 月 4 日（T 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312 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 7,13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4,098,54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

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
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获配
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无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初步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2,639,740 64.41 8,165,667 71.12 818,363 7,347,304 0.03093360

B类投资者 1,458,800 35.59 3,316,394 28.88 333,133 2,983,261 0.02273371

合计 4,098,540 100.00 11,482,061 100.00 1,151,496 10,330,565 -

注 1：初步配售比例 = 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量 / 该类
投资者有效申购总量；

注 2：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申购初步配售明细”。

四、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1、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 8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2、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

层
联系人：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509960

发行人：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6 日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